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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招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

第 一 條 本系為推展招生相關事務，特成立「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招生事

務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為推選委員，由本

系教師互選產生，任期一年得連任。 

第 三 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： 

一、本系招生簡章內容之研議。 

二、本系招生宣傳策略之研擬。 

三、各項招生考試事宜之協調。 

四、其他招生事務之規劃與執行。 

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以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。

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(含)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。所議決之事項應有三

分之二(含)以上出席委員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第 五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109 年 10 月 0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 

 109 年 11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


